
— 1 —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ZJCC01 – 2016 – 0017

温政办〔2016〕60 号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
贯彻落实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建立

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

制度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，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，

根据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

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施意见》(浙政发〔2016〕3 号)精神，

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贯彻落实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确保应补尽补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

补贴制度（以下简称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）是国家层面首次建立

的残疾人专项福利补贴制度，补贴对象为具有温州市户籍并持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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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市颁发的第二代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，符合一定条件

的残疾人。其中，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对象为家庭人均收入在低

保标准 150%以下的残疾人或本人收入在低保标准 150%以下的劳

动年龄段残疾人；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对象为残疾等级被评定为

一级、二级且需要长期照护的重度残疾人以及非重度智力、精神

残疾人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对辖区内残疾人的基本情况进行排摸，

确保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及时申报、享受这两项惠残政策，切实做

到应补尽补。

二、加强资金保障。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按照省定标准执行。

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、护理支出变化

等情况适时调整，有条件的县（市、区）可加大补贴力度。各县

（市、区）要将残疾人两项补贴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。在省财

政经费补助的基础上，市财政对各区不足部分按现行财政体制给

予补助，其他县（市）的不足部分由当地财政自行承担。

三、健全工作机制。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各有关部门要将完善

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任务，纳入年度

考核内容，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，增强工作合力。民政部门要履

行主管部门职责，做好补贴资格审定、监督管理等工作，推进残

疾人两项补贴制度与相关社会福利、社会救助、社会保险制度有

机衔接。财政部门要加强资金保障，及时足额安排补贴资金及工

作经费，确保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顺利实施。残联组织要发挥“代

表、服务、管理”职能作用，及时掌握残疾人需求，严格残疾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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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发放管理，做好残疾人两项补贴预算编制、对象审核及补贴发

放等工作。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6年 6月 30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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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、市检察院，

驻温部队，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，新闻单位。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6月30日印发


